
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崑山科技大學辦理提升托育品質服務案 

114 年托育人員申請心理諮商服務計畫 

 

一、 目的：為協助臺南市托育機構內核備在案之工作人員或取得機關核

發有效期限內之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書，並持續服務之托育人員

情緒適度紓解、心理壓力的舒緩，提升托育人員良好的身心狀態，

以達本市受托兒童能獲得良好的照顧。 

二、 申請資格：臺南市合法立案托育機構內核備在案之工作人員或取得

機關核發有效期限內之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書，仍持續服務，且

主動申請者。 

三、進行方式： 

1. 托育人員或工作人員(以下簡稱申請者)可視個人需求填寫「114 年托

育人員申請心理諮商服務預約登記表」(如附件一)，登記申請本項服

務。 

2. 承辦單位向社會局申請之身分無誤後，即連繫申請者，告知將有諮

商所的個管員會聯繫後續晤談安排等事宜。 

3. 相關服務流程如附件二。 

4. 每位申請者進行諮商晤談至多以 3 場為原則。 

5. 每位申請者每年申請心理諮商服務以 1 次(3 場)為原則，若有特殊需

求，則由諮商心理師於第 2 次晤談結束次日算起 3 日內填寫「評估

延長晤談之申請表」(如附件三)，E-mail 至委辦單位承辦人員，由

委辦單位呈報給社會局，經社會局同意後始得再延長 1 次(3 場)。 

6. 於年度統計申請者與諮商心理師探討的議題，作為年度成果報告，

不做個別分析。 

7. 相關資訊傳遞恪遵保密原則，遵循專業倫理守則，以維護申請者的

權益。 

四、本服務方式未盡事宜，將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


附件一 

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崑山科技大學辦理提升托育品質服務案 

114 年托育人員申請心理諮商服務預約登記表 

 

姓名 
 

 
生理性別 男   女 

所屬單位 
 

 
職稱 

 

聯絡方式 

市話： 

手機： 

E-mail： 

備註： 

1.本表請掃描 QRC，以 google 填寫，相關資料恪遵保密原則。 

2.相關資料僅做整體彙整，不做個別分析。 

 

  



附件二 

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崑山科技大學辦理提升托育品質服務案 

114 年托育人員申請「心理諮商」服務流程 

管道：填寫諮商預約之 google 表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收到心理諮商服務預約表 

以收到心理諮商服務預約表次日起算，5 個工作日內確認申

請者的身分，並與之聯繫，確認其運用心理諮商服務的期待 

確認申請者接受服務 

聯繫申請者將有諮商所之個管員聯繫心理諮商事宜 

申請延長心理諮商 

1. 諮商師第 2 次諮商晤談

結束次日(工作日)起算 3

個工作日內，提供委辦

單位評估延長晤談之申

請表單 

2. 委辦單位收到延長申請

後，向社會局呈報，並

回復諮商所審核結果及

延長次數 

結案 

1. 諮商所進行結案報告、向

承辦單位請款 

2. 承辦單位確認資料齊全後

進行撥款 

3. 相關資料存查，列入成果

報告中 

進行心理諮商 

由接案心理師

評估是否結案 

是 

否 

延長次數完成 



備註： 

1. 承辦單位收到托育人員(或工作人員)填寫之「114 年托育人員申

請「心理諮商」服務預約登記表」後，向社會局確認身分無誤後，

即連繫申請者，請申請者與相關諮商所提供晤談申請。 

2. 由諮商所安排之諮商心理師，需須具備諮商心理師資格，並加入

公會。 

3. 諮商心理師所提供之心理諮商方式為面對面晤談，請諮商心理師

於晤談前告知申請者相關權利義務，包括對於約定好卻未到的付

費方式，本計畫只補助實際晤談之費用。 

4. 每位托育人員(或工作人員)每年申請心理諮商服務以 1 次(3 場)為

原則，若有特殊需求，則由諮商心理師於第 2 次晤談結束次日算

起 3 日內填寫「評估延長晤談之申請表」(如附件三)，E-mail 至

委辦單位承辦人員，由委辦單位呈報給社會局，核准後得以延長

諮商服務，但最多再 1 次(3 場)。 

5. 相關資訊傳遞恪遵保密原則，以維護托育人員的權益。 

6. 如有未盡事宜部分，依相關法令及平等互惠與誠實信用原則協議

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三 

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崑山科技大學辦理提升托育品質服務案 

114 年托育人員申請心理諮商評估延長晤談之申請表 

提出申請日期  

申請者姓名  生理性別 男   女 

所屬單位  職稱  

晤談的主題 
家庭    人際    托育   自我    情緒    生涯   

其他(                  ) 

需要延長心理諮

商服務的原因 

 

需要再延長心理

諮商服務的次數 
1 次    2 次    3 次 

諮商心理師簽名  

與社會局審核確

認 

同意延長晤談      1 次    2 次    3 次 

不同意延長晤談 

回復人員/日期  

 

 

 

 


